
杜集区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定点医疗机构

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

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持续巩固医保基金监管“全覆盖、无禁区、零容忍”

高压态势，促进基金监管从治标向治本方向转变，按照国家、

省、淮北市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做好 2020 年医疗保障基金监

管工作的通知》和《淮北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2020 年全

市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自 5 月

份起，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自查自纠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自查自纠相关数据起止时间

自查自纠相关数据的起止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

0 年 5 月 31 日。

二、自查自纠工作标准

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2020 年全省打击欺诈骗

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中明确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

自查自纠标准，即是否存在超标准收费、重复收费、分解收

费、串换项目收费；虚增医疗服务、伪造医疗文书票据；超

医保支付范围（限定）结算；挂床住院、诱导住院、不合理

住院、不合理诊疗及其他违规违纪违法行为。

三、自查自纠完成时限

（一）建立整改台账阶段



区医疗保障局指导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，并要

求各定点医疗机构按照省、市局专项治理工作标准建立自查

自纠专项治理工作台账。

（二）逐项整改阶段

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对照省、市局标准逐项梳理，将存在

的问题按要求列入自查自纠专项治理工作台账，逐项整改，

经相关医务人员、科室主任、医保办主任、分管院长和医疗

机构负责人签字确认后，逐个销号。

（三）总结报告阶段

1.医疗机构对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后，向区医

保局报送专项治理台账和工作报告（完成时限：6 月 5 日前）。

2.区医疗保障局将本地区开展自查自纠情况报告报送市

医保局（完成时限：6 月 10 日前）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(一)统筹安排工作进度。各定点医疗机构要结合我市打

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，压实相关责任，认真组

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规范有序稳步推进。

（二）主动退还违规费用。各定点医疗机构要对列入自

查自纠专项治理工作台账的问题，逐项计算违规费用，主动

退还违规医保资金。

（三）开展检查抽查。此次自查自纠工作结束后，市、

区医疗保障局将组织开展对定点医疗机构自查自纠情况的



检查抽查，凡自查认真、纠正及时的，仅对自查出的违规资

金依法依规进行收缴，不做放大处理；对自查自纠马虎应对，

在检查抽查阶段被发现的问题，将按照上级文件要求进行顶

格处理，同时依法依纪依规，将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移交

纪委监委和相关部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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